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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张某是某县邮政局负责 EMS 的经
理，后因病退在家休养 ，其劳动关系及
人事关系都还在该邮政局。

2013 年 8 月，张某经朋友介绍到某
快递公司工作，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快递公司也未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
2014 年 1 月，张某主动离开公司。

2014 年 7 月，张某以快递公司拖欠
工资为由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
劳动仲裁， 要求支付 5 个月的工资 2.25
万元、 加班工资 3600 元、5 个月满勤奖
1500 元及经济补偿金 1 万元。

2014 年 9 月，仲裁委裁决快递公司
向张某支付工资 1.3 万元， 支付经济赔
偿金 2250 元。 但快递公司对此裁决不

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在与原用人

单位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又到快递
公司工作，故张某与快递公司之间不存
在劳动关系，而是存在劳务关系。

【评析】

双重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同一时期
与两个不同的用人单位都建立了劳动关
系，也就是说劳动者在没有和原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又与其他单位建
立了劳动关系。

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两个都
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都是法定的
劳动关系；另一种为一个是法定的劳动
关系，另一个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也就

是两个劳动关系中只有一个签订了正规
的劳动合同，另一个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但劳动者实际参加了单位的工作并取得
了劳动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
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
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
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的，法院应当按照劳动关系处理。

但在本案中，张某从原单位病退后，
到快递公司工作，但未转档案，社会保险
也仍旧由原用人单位缴纳，不属于法律
规定的按劳动关系处理的情形，但张某
确实为该公司付出了劳动，可以认定张
某与快递公司系劳务关系。 （法援）

本报讯 8 月 18 日，坪地仲裁庭
的旁听席上坐满了听众，他们均是来
自坪地各企业的调解员，希望通过与
仲裁庭的零距离接触，提升自己的调
解能力。

为提高企业调解员的理论水平与
实战技巧，增强企业自主化解劳动争
议的能力，日前，坪地街道劳动管理办
通过 QQ 群发动观摩仲裁庭活动，仅
在半小时就有 22 家企业报名。

由于仲裁庭条件有限，分成 2 批
旁听，8 月 18 日，劳动管理办组织首
批 11 名企业调解员观摩仲裁开庭流
程，再由主审仲裁员廖锦辉分析案情，
并结合实际，对企业可能存在热点难
点问题进行深度解剖，帮助企业调解
员提高预防和处置纠纷的能力。坪地
街道劳动管理办将于 8 月 25 日组织
第二批调解员观摩仲裁庭，并将持续
开展观摩仲裁庭工作。

“企业调解员经常面临员工的不
同诉求和各种争议，调解员要想发挥
作用，就得有理有据，所以需要不停学
习。”一名企业调解员表示，坪地街道
为企业调解员提供的学习机会很多，
每年都会组织开展培训，还经常进企
业开展宣传活动。

坪地街道劳动办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年来，坪地街道重视开展普法宣
传活动，提高劳资双方法律知识。连续
多年组织人民调解、劳动争议调解员
联合培训，仅今年就组织 220 名企业
管理人员走进调解课堂。并多年举办

“平安学堂”法律服务进社区进企业活
动，将最新法规政策及时传递给企业，
并为企业现场解难答疑，将其打造为
坪地街道普法宣传的特色品牌。另一
方面，坪地街道劳动管理办利用新媒
体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开通“坪地在线

“微信平台，当前已经有近 2 万人关
注，为辖区居民和务工人员提供了诸
多便利。 （黄钦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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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4 年底，一名南航飞行员
想要离职，但南航方面不愿放行，并称如果
要走得赔偿公司飞行培训费 70 万元。飞行
员将南航告上法庭，一审被判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但需向南航公司支付培训费 31 万
余元。南航方面不服，提出上诉，8 月 20
日，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飞行员要走，南航不准许

男子阿勇(化名)在 2003 年 11 月从国
内另一家航空公司跳槽到了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成为南
航的一名飞行员。

2014 年 7 月 9 日，阿勇向南航提出要
解除劳动关系，并书面通知了南航，同时要
求南航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及安保评价
证明，办理劳动人事档案、社保及技术档案
移交手续。但在提出离职请求 30 天后，南
航公司仍没有为阿勇办理上述手续。

其后，阿勇向广东省劳动人事仲裁机
构申请了仲裁，要求南航出具解除劳动关
系证明，为其相关人事档案、社保关系办理
转移手续，并将其飞行技术档案等关系移
交到民航中南管理局暂存保管。

南航随即提出反申请，要求继续履行
合同，若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则要求阿勇支
付赔偿金 70 万元。

2014 年 12 月 10 日，广东省劳动人事
仲裁院作出裁决，支持阿勇离职，但需赔偿
南航培训费 70 万元。

阿勇和南航均不服该仲裁裁决，2014年
12月，双方分别向白云区法院提起了诉讼。

跳槽，
要赔原单位 70 万至 210 万？

在该案一审期间，南航出具了相关证
据，试图证明阿勇从 2003 年入职南航起，

在职期间接受了多个机型的训练，且每年
还要参加复训，训练费合计 31 万余元。

南航在一审中请求法院判决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不应解除，也不应将阿勇的飞
行执照、技术档案及其他档案材料移交。如
果要解除劳动合同，阿勇需参照民航部门
的相关规定，向南航支付赔偿金共 70 万
元。

南航公司援引了一份 2005 年中国民
航总局、人事部、国务院法制办等五部委联
合发出的《关于规范飞行员流动管理保证
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该《意见》提
出，一家航空
公司要招用
其他航空公
司飞行员，要
与飞行员和
其原所在单
位进行协商，
达成一致后
方可办理相
关手续。并根
据培训飞行员实际费用情况，
参照 70 万至 210 万元的标准向原
单位支付费用。

南航公司还援引民航总局 2006 年发
出的一份《意见》称，民航总局要求航空公
司招用其他航空公司在职飞行员时，“必
须事先与飞行员所在单位协商，不允许私
下与飞行员个人联系。协商达成一致后方
可办理有关手续，并按规定向原单位支付
相关费用。”

“飞行人员辞职时，其飞行执照、技术
档案交原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地区管理局
暂存保管；辞职后到新的航空公司复飞，
该公司仍须按照五部委文件规定，与辞职
飞行员原单位主动协商。对没有经过协商
而私自流动的飞行人员，各地区管理局不
得办理其在新公司的注签手续，不准予其

参加新公司的运行飞行。”
庭审中，南航公司确认，阿勇原来是从

国航跳槽到南航的，但南航未曾向国航支
付相关培训费用。

一审判赔 31 万，
怎样计算出来的？

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阿勇作为劳动
者，可以与南航解除劳动合同。南航也应当
为阿勇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

案、社保等关系转移
手续。

白云区法院法
官认为，飞行员具有
特殊性，属于高技能
人才，需要经历长时

间的培训。阿勇入职南航后，南航确实付出
了高额培训费。本案中南航要求赔偿 70 万
元，但其提交证据显示只有 31 万余元培训
费用，考虑到阿勇从国航入职南航时，南航
并未向国航支付相应培训费用，即南航未
支付相应对价就获得了具备相应资格的飞
行员，上述 70 万元的补偿标准明显有违公
平，故确认阿勇只需向南航赔偿 31 万余元
培训费。

白云区法院一审判决，阿勇与南航的
劳动合同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解除，阿勇
向南航支付 31 万余元培训费。

南航不服，提出上诉，该案 8 月 20 日
在广州中院二审开庭。南航方面仍表示不
应与阿勇解除劳动合同，如解除合同阿勇
需支付 70 万元赔偿。阿勇则认为离职支付
培训费没有客观依据。 (吴笋林)

南航一飞行员离职被判赔 31万

病退后至新公司工作
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法官认为，飞行员属于高技能人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培训

深圳坪地街道组织
企业调解员观摩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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